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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礎案例與解題架構
【基礎案例】[footnoteRef:1] [1:  摘自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講，修訂八版，2018年，頁1以下。] 

北市市民甲徒步至某捷運站，欲搭乘捷運。巡邏員警乙見甲著夾腳拖，行跡可疑，趨前盤問，喝令甲出示身分證明文件(A行為)。甲悍然拒絕，嗆呼：「憑什麼？」乙所求未果，乃要求甲隨同其至附近勤務處所(B行為)，旋即動手強行為之(C行為)。甲抗拒不從，與乙拉扯。某校法律系學生丙適巧經過，見狀大喊「警察違法」，並以六法全書向乙投擲。甫出驗票口的市民丁亦在旁鼓譟，引致群眾哄鬧，一時物品齊飛，現場一地狼籍。
乙見情況有失控之虞，立刻電請該管分局長戊到場處理。戊聞訊隨即召集鎮暴警察到場維持秩序，並以廣播方式下令封鎖捷運站出入口(D行為)，以降低抗議人勢。丁適有急事，欲出捷運站，遭警察己攔阻，發生肢體衝突。己用警棍敲擊丁的頭部(E行為)，致其頭破血流，當場一片譁然，群情激憤。戊恐事態擴大，衍生法律爭端，遂下令解除封鎖，讓甲自由離去，對丙、丁則分別以妨礙公務(F行為)、在公共場所謾罵喧鬧為由(G行為)，各裁處新台幣三千元罰鍰，同時以現場散落的物品有妨害交通為由(H行為)，裁處丁新台幣二千四百元罰鍰，並命其負責清除(I行為)，且當場製作處分書交付丙、丁二人。
甲返家後，對警察無故盤查忿慲不平，於個人臉書上po文抨擊台灣是「警察國家」。法務部部長得知後，即刻透過法務部官方網頁發布新聞稿(J行為)，批評甲不配合警察臨檢之舉，有朱公民基本品格，且不無妨礙公務之嫌，並諷斥甲著夾腳拖進出公共場所不甚入流，有礙觀瞻。
問題：(一)A-J之行政行為是否合法？[footnoteRef:2](二)甲、丙、丁對上述行政行為得循何種法律途徑，謀求救濟？(三)甲、丙、丁對其所受損害或損失，能否請求賠償或補償？(四)甲、丙、丁得循何種法律途徑，請求賠償或補償？ [2:  A, B, D, F, G, H, I屬「基礎規範階段」，C, E則屬「執行階段」。] 

一、解題架構：行政法釋義學與法學方法
(一)行政行為的界定
1、行政機關之行為；行政行為合法與否？→實體法與程序法結合
2、行政行為之階段：行政行為之作成與行政行為之實現(執行)
(二)行政行為合法性(作成階段)
依法行政原則：法律保留原則(作成行政行為是否須有法律上依據，優先審查)與法律優位原則(形式合法性：管轄、程式、程序、生效要件；與實質合法性：法定構成要件、法律效果[footnoteRef:3]、內容明確性、符合一般法律原則) [3:  附法令規定，多半考不確定法律概念、裁量以及一般法律原則。] 

→區別：非裁罰性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控制；裁罰性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控制
(三)行政執行的合法性審查
行政執行的法律依據(執行法的法律保留) →強制手段之限制(行執28、3)；行政執行的法定機關；行政執行的正當程序(告戒)
(四)行政爭訟
第一次權利保護與第二次權利保護[footnoteRef:4] [4:  (一)第一次權利救濟（行政爭訟）與第二次權利救濟（損失補償及國家賠償）
1、第一次權利救濟：(未受侵害前)原始權利狀態之回復
係基於人民基本權之防禦權作用，針對國家之公權力侵害行為。可分為侵害行為持續中(要求國家不作為請求權)，以及侵害行為已完成(排除侵害請求權)兩種態樣 。後者之排除侵害請求權又可細分為：排除侵害行為請求權(撤銷權)，以及排除不利事實結果請求權，亦即回復權利之原始狀態，依其類型又可細分為：執行結果除去請求權、一般結果除去請求權以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2、第二次權利救濟：權利侵害無法回復之損害結果填補
	係因國家公權力行為致損害結果發生，而衍生人民之損害(失)填補請求權。可分為損失補償請求權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國賠請求權)。
	「第一次權利保護」顧名思義，是於權利受侵害時應優先考慮的救濟請求權，其功能在於「權利侵害的排除」。如果當事人所遭受的權利侵害已造成無法除去的財產上或精神上損害，則其財產損害之填補或精神損害之補償，應藉由「第二次權利保護」的相關制度來尋求救濟。] 

第一次權利保護係集中於行政合法性的控制；第二次權利保護則是以行政法上請求權基礎的探求為主：前者必須掌握行政行為與行政訴訟類型的對應關係；後者則是必須辨明誰(請求權主體)得向誰(請求權義務人)，依何種法規(請求權基礎)，主張何種權利(成文法律、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援引憲法[footnoteRef:5]或一般法律原則)。 [5:  例如直接從憲法基本權利之防禦功能，導出排除已存在的公權力侵害，如更正職務發言；或是防止公權力侵害於未然，如請求不得公布違法監聽之通話紀錄；又如從憲法平等原則(分享權)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之權利。] 

	行政法上最為常見的請求權基礎是國家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與損失補償請求權，兩者合稱為國家責任；前者之請求權基礎必須留意國賠法第2條、第3條、第13條及第15條；就後者而言則未設一般性的請求權基礎，而散見於各個行政法法規中，大抵有兩大類：一是以公權力行使或措施是否形成個人權利之特別犧牲為準，如徵收補償請求權(釋336、400、440、747等號解釋)及其衍生之收回權(釋763)、行執法第41條第1項、警職法31；另一則是基於社會國原則所為之補償(社會補償)，如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或藥害救濟法(釋767)等。除此之外，類推民法所生之請求權，如公法上不當得利、無因管理或物上請求權，則有待開展。
	救濟途徑則分為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兩類；具體個案的審查步驟，先程序後實體。
二、案例解析
A、B行為為行政處分；C為直接強制方法，性質有爭議[footnoteRef:6]。D為對物之一般處分；E行為和C類似，性質有爭議。F、G、H為罰鍰，屬行政處分。I為行政處分；J為行政事實行為。 [6:  救濟之爭議：已解消之行政事實行為如何救濟？惟因現行行訴6的確認訴訟，並無行政事實行為違法確認訴訟。] 

貳、行政法基礎
一、公私法區分
107四等書記官
土地所有權人以某市政府未經其同意，即在其所有之土地舖設柏油路面供民眾通行為由，以該市政府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向地方法院民事庭起訴，主張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上開土地尚不符公用地役權之成立要件，請求市政府刨除柏油路面並返還土地事件，其攻擊防禦方法涉及公用地役關係存否之公法關係爭議者，本件訴訟審判權之歸屬如何？（25分）[footnoteRef:7] [7:  釋字第758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應依原告請求排除之對象本質是否屬公法性質，而不受原告請求之拘束為斷。] 

91檢事官
國家機關為達成供行政目的，以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如榮民配耕國有農場土地，所成立之使用借貸關係[footnoteRef:8]，究竟係行政契約、私法契約或行政處分？該關係是否受基本權直接拘束？（25分） [8:  釋字第457號解釋] 

二、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
99司法官三
三、某整型醫師甲於隆乳材料之「果凍矽膠」開放使用前二個月即為病患使用，經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違反醫師法第 28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二、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依「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 項規定，違反使用禁止使用藥物，第 1 次處罰鍰 10 萬元，停業 1 個月，第 2 次處罰鍰 20 萬元，停業 3 個月，裁處甲「罰鍰 10 萬元，並命停業 3 個月。」甲就關於停業 3 個月部分之處分不服，試問甲得如何提起救濟？理由為何？（25％）[footnoteRef:9] [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92號判決參照。關鍵字：裁罰基準、決定裁量與選擇裁量、裁罰裁量之審查。
若題目改為甲主張應先處罰鍰外，再依情節輕重，安排併處裁罰之先後次序，亦即應先「限制執業範圍」、再為「停業處分1個月至1年」，而認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是否可採？] 

104律二
二、A 市政府為抑制房價，訂定「A 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其中第 15 點第 1 項規定：「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經逐棟認定具有下列八項標準，為高級住宅，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房屋座落地點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一）獨棟建築（二）外觀豪華（三）地段絕佳（四）景觀甚好（五）每層戶少（六）戶戶車位（七）保全嚴密（八）管理週全」。某甲於 A 市有房屋數戶，經 A 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認定符合上述規定而為高級住宅，定其標準價格，並由稽徵機關核課較高之房屋稅。某甲不服，經依法定程序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問：
（一）A 市政府訂定「A 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第 1 項之規定，據以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我國實務上就此有何不同見解？請分析說明之。（30 分）[footnoteRef:10] [10: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二）在某甲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中，行政法院對於 A 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A 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第 1 項所定之標準價格加以審查時，其審查密度如何？應注意那些事項？請說明之。（20 分）[footnoteRef:11] [11:  釋字第553號理由書；最高行105判380：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或其他違法情事時，得予撤銷或變更，其情形包括：1.行政機關所為之判斷，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明顯錯誤。3.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4.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5.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6.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7.作成判斷之行政機關，其組織是否合法且有判斷之權限。8.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違反相關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例如平等原則等。] 

參考法條：
房屋稅條例
第 9 條
各直轄市、縣（市）（局）應選派有關主管人員及建築技術專門人員組織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應由當地民意機關及有關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參加，人數不得少於總額五分之二。其組織規程由財政部定之。
第 10 條第 1 項
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
第 11 條第 1 項
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
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
二、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
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
107年司二
二、設某甲於民國（下同）105 年 7 月間，依招生程序取得某軍事學校乙之大學教育入學資格，為受領公費待遇及津貼之軍費生，並於報到時填具入學志願書，其內容完全符合「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發給辦法」（下稱「發給辦法」）第 4 條、第 7 條及相關規定之入學志願書應記載事項。依其內容，甲承諾依招生簡章所定之修業期限，完成學業，及如違反應履行之義務及應遵守之事項者，願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下稱「賠償辦法」）有關規定，賠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嗣甲因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於 106 年 8 月間，經軍事學校乙依國防部會同教育部發布之「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下稱「學籍規則」）第 40 條第 3 款予以退學，甲因未對之提起行政救濟而告確定。軍事學校乙乃依「賠償辦法」第 4 條 1 項前段及第 6 條等規定，核算甲在校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並通知甲於三個月內一次繳納全數賠償金額。屆期未繳納，軍事學校乙乃依「賠償辦法」第 8 條第 5 項規定向管轄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命甲給付在校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下稱「系爭費用」）。基於上述事實及所附參考資料，請問：
（一）行政訴訟進行中，如甲主張：「學籍規則」第 40 條第 3 款應予退學之規定係違反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致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1.對此主張，軍事學校乙有何反駁之理由？（25 分）2.如軍事學校乙主張：依司法院釋字第 563 號解釋意旨，「學籍規則」第 40 條有關退學之規定，屬大學自治之範疇，應不生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對之，甲有何反駁之理由？（25 分）
（二）如甲又主張：依成績單計算，渠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根本未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軍事學校乙計算錯誤，且其中某一科目之分數，老師評分太低而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故該退學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應屬無效，軍事學校乙自不得據以請求賠償「系爭費用」。爰請求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據以駁回軍事學校乙之訴。法院應如何處理？理由何在？（25 分）
108司律二
二、設甲市政府為規範經其許可設立且主事務所設於該市之財團法人有關設立許可及監督輔導等管理事宜，乃自行發布「甲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以下簡稱「管理規則」），其中規定：「本市財團法人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二、不動產之購買、處分或設定負擔。	......」（以下簡稱「系爭規定」）。乙財團法人係受上開「管理規則」規範之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規定：「董事會對於捐助所取得土地，僅得運用於辦理本章程規定之目的事業，以落實公益；若作他用，須經董事會決議並報請主管機關依法核可，始得為之。」民國96年間，乙財團法人為解除債務，擬出售其所有5筆土地中之3筆土地之應有部分百分之四十予自然人某丙，未報經主管機關核准，逕依買賣契約，向該管地政事務所丁申請辦理移轉登記，經其依「系爭規定」及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3項規定（如附）駁回申請。乙財團法人乃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主張「系爭規定」違憲。98年間，行政訴訟仍進行中，乙財團法人希望早日確定法律關係，乃就上開買賣，依「系爭規定」所訂程序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完成移轉登記。嗣甲市政府於103年間以某號函（下稱「103年函」）囑丁地政事務所，就乙財團法人所有5筆土地，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公益用途」。丁地政事務所乃依據「103年函」及「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如附），於土地登記簿上乙財團法人所有5筆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一般註記事項）依甲市政府「103年函」註記登記公益用途』（下稱「系爭註記」）。丙不服「系爭註記」，認其財產權遭受不法侵害，乃提起行政爭訟。
請依上開事實與所附相關法規，就下列問題詳予論述：
（一）關於乙財團法人未報經主管機關核准，逕依買賣契約申請辦理移轉登記，遭駁回而依法提起行政訴訟部分：
1.如乙財團法人主張：系爭規定要求財團法人處分不動產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財團法人申請移轉財產之登記應提出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均係無法律依據而限制其財產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
丁地政事務所辯稱：「管理規則」係依據民法有關財團法人公益性與主管機關監督權之規定而訂定，已有法律依據；又土地登記規則係依據土地法第 37 條第 2 項授權而訂定，故依「系爭規定」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駁回申請，自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
請評析上開主張或辯詞是否有理由？（30 分）[footnoteRef:12] [12:  需審查所附民法與土地法等規定，是否可得出此一規範內涵，進而論證土地登記規則之內涵是否逾越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 

2.如乙財團法人擬另主張：縱以法律明文規定「財團法人處分不動產應經主管機關核准」，此一限制人民財產權之法律規定，亦屬違憲。
試問乙財團法人得論述其違憲之理由為何？（請至少說明二個違憲理由）。（30 分）[footnoteRef:13] [13:  如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明確性原則等憲法要求] 

（二）關於丙不服「系爭註記」，提起行政爭訟部分：
1.如丙認為「系爭註記」之法律性質屬行政處分，並經提起訴願未獲救濟，其提起行政訴訟之實體請求權基礎為何？訴訟類型為何？（10 分）[footnoteRef:14] [14:  實體請求權應係基於財產權之防禦權作用，而非如坊間所稱係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撤銷訴訟請求權，蓋此混淆實體法與訴訟法之請求權。另可對於財產權之侵害略作討論。] 

2.另如丙認為「系爭註記」之法律性質屬事實行為，其提起行政訴訟之實體請求權基礎為何？訴訟類型為何？（10 分）[footnoteRef:15] [15:  基於防禦權所生之結果除去請求權，類推民法第767條；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3 月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參照。] 

3.又如丙於訴訟中主張「系爭註記」雖屬事實行為，仍侵害財產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此一主張有無理由？（20 分）[footnoteRef:16] [16:  涉及行政事實行為是否須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的爭議。此係基本權侵害概念之變遷，事實上影響構成基本權侵害之要件。] 

參考法條
民法
第 32 條（法人業務監督）
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33 條（妨礙監督權行使之處罰）
受設立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不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其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 59 條（設立許可）
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 60 條（捐助章程之訂定）
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
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
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行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行人。
第 62 條（財團組織及管理方法）
財團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第 64 條（財團董事行為無效之宣告）
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為無效。
土地法
第 37 條
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
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土地登記規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9 條第 12 款
政府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之：……十二、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
第 42 條第 3 項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或祭祀公業法人者，應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節取相關部分】（按土地法主管機關內政部為辦理土地登記業務，訂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作為登記機關辦理之依據，「註記」係登記原因之一種。）

105律師
四、甲公司自民國99年3月起承租乙所有之土地，設立A工廠，生產化學產品五氯酚。嗣因某醫療機構發現A工廠附近居民血液戴奧辛含量平均值高於一般正常水準，主管機關丙市政府於102年3月1日派員對該筆土地進行污染調查，認定該工廠製造五氯酚所生事業廢棄物含戴奧辛，且達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甲公司未依當時有效之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理其事業廢棄物，致其廠區土壤中戴奧辛含量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相關主管機關乃依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12條第2項、第3項規定，於103年間先後公告該筆土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土壤污染整治場址」。丙市政府繼而依土污法第15條規定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於103年12月1日以A函依同條第2項、第1項第4款之規定，限期乙及甲公司於103年12月31日前，於該筆土地周遭設置圍籬，避免污染擴大危害民眾健康。乙及甲公司均不予理會，丙市政府乃於104年2月1日以B函依土污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乙及甲公司各處新臺幣20萬元之罰鍰。（一）乙對A函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認丙市政府同時命乙及甲公司設置圍籬，其處分違法應予撤銷，其主張有無理由？（15分）[footnoteRef:17] [17:  甲為生產化學產品，為行為責任人；乙為土地所有人，為狀態責任人。最高行政法院 95年1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84年8月2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90條第1項（相當於現行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違反同法第73條後段（相當於現行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擅自變更使用者，其處罰之對象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建築主管機關究應對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處罰，應就其查獲建築物違規使用之實際情況，於符合建築法之立法目的為必要裁量，並非容許建築主管機關恣意選擇處罰之對象，擇一處罰，或兩者皆予處罰。又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建築主管機關如對行為人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建築物所有權人處罰。於本題情形，擅自變更使用者為乙，如建築主管機關已對乙處罰，並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甲處罰。」] 

（二）乙對A函未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嗣對B函不服，主張因A函違法，故B函據以科處罰鍰亦屬違法，應予撤銷，其主張有無理由？（10分）[footnoteRef:18] [18:  不可爭力；有無「違法性承繼」理論之適用？→若無，有無行程128程序再開之適用] 

（三）土污法係於89年2月2日公布施行，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如甲公司生產五氯酚之行為發生於74年至87年間，且違反當時之廢棄物清理法有關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規定。丙市政府於102年間始調查發現，以C函援引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土污法第53條、第15條第1項第4款、同條第2項規定，命甲公司設置圍籬。甲公司對C函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主張土污法第53條之規定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而違憲，請求承審法官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其主張有無理由？（25分）[footnoteRef:19] [19:  釋字第714號解釋] 

參考法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民國99年2月3日修正】
第2條第15款、第19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五、污染行為人：指因有下列行為之一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一）洩漏或棄置污染物。（二）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三）仲介或容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四）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
十九、污染土地關係人：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
第12條第1項至第3項
各級主管機關對於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應即進行查證，並依相關環境保護法規管制污染源及調查環境污染情形。
前項場址之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度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以下簡稱控制場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為控制場址後，應囑託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以下簡稱整治場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後七日內將整治場址列冊，送各該鄉（鎮、市、區）公所及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提供閱覽，並囑託該管登記機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下略）
第1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應依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狀況，採取下列應變必要措施：
...... 
四、豎立告示標誌或設置圍籬。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應變必要措施，得命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委託第三人為之。
第38條第1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一、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或第二十八條第五項所為之查證、查核、命令或應配合之事項。
二、未遵行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五項、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第53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第七項至第九項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已發生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控制公司或持股超過半數以上之股東，適用之。
100司二
二、A 市為轉型為工商業之都市，B 為政商關係良好之養豬企業，C 為轄區內活躍之環保團體，經常成功扮演官民合作，共同維護居住環境品質之角色。B 向 A 市申請設立廢棄物清理法第 41 條所稱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業經 A 市政府許可在案，B 機構亦已正式營運。惟嗣後 C 環保團體發現，B 機構所提污染防治計畫書與廢棄物處理設備清冊顯然不實，以致營運後排放之廢污水過量，遂向 A 市政府檢舉，市政府承辦人起初堅持原許可無誤，經 C 檢具資料向檢察官告發，檢察官偵結提起公訴後，A 市政府迅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42 條授權訂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4 條規定，撤銷 B 之申請許可、命立即停工，並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43 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之總量管制方式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排放許可證、簡易排放許可文件或勒令歇業。」科處 B 最高額罰鍰三十萬元。B 則以該廢污水並非其獨力所造成，鄰近養豬戶亦為共同污染者為由，拒絕停工且拒繳罰鍰。試問：
（一）A 市政府可否以案經 C 檢舉或檢察官提起公訴為由，即撤銷 B 之許可並據以處罰？（15 分）[footnoteRef:20]
（二）倘若 B 所稱污染非其獨力所造成，A 市政府之處罰過當為屬實，則 A 市政府之處分瑕疵，主要是違反行政程序法上規定之那些原理原則？（20 分）[footnoteRef:21]
（三）A 市政府對於 B 機構拒絕停工，如何適用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迫使其真正停工，以維環境品質？（15 分）[footnoteRef:22] [20:  職權調查原則→調查後，始得依行程117撤銷]  [21:  不法平等？行政罰之斟酌事由(行政罰法第18條：§ 18 I：「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22:  間接強制(怠金)→直接強制。] 

三、法源
104地特法制
一、假設土地所有權人甲出售其土地給乙，惟該土地上之房屋並未隨同出賣，仍保留為甲所有並自住。若依買賣時財政部訂定之行政規則，乙於買受土地後因未居住於該處，該土地不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然而在3年後，財政部發布新行政規則，依新規則乙雖未居住於該地，但該土地卻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問：乙是否得主張適用新規則請求退還前3年多繳納之稅款？（25分）[footnoteRef:23] [23:  釋字第287號] 

四、公法上權利與行政法律關係
103司三(一)
三、甲於坐落 A 市內某大樓一樓開設夜店。為炒熱氣氛，營業時間內全程以喇叭放送高分貝音樂，至凌晨3 點打烊為止；惟該樂聲卻侵擾到同大樓二樓住戶乙。乙忍受數週後，終因不堪生活環境安寧嚴重受妨害，遂向 A 市政府檢舉。A 市政府派員至現場測定，確認甲所發出之音樂聲超出該區噪音管制標準，遂以違反噪音管制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根據同法第24 條命甲限期改善。嗣因期限屆至甲仍未改善，A 市政府遂再依同條規定，對其施以按日連續處罰。縱然如此，甲依舊透過喇叭超標放送音樂。案經數月仍未解決，乙因噪音干擾致長期徹夜失眠，生活作息大亂，精神持續不濟，再次請求 A 市政府應對甲祭出鐵腕，令其不得再使用擴音設施放送音樂，始能治本地解決噪音問題。試問：
（一）乙可否根據噪音管制法之規定，請求 A 市政府禁止甲繼續使用擴音設施？（25 分）[footnoteRef:24]
（二）乙可否直接以基本權為據，請求 A 市政府禁止甲繼續使用擴音設施？（25 分）[footnoteRef:25]
參考法條：
噪音管制法
第 1 條：「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第 9 條：「噪音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
一、工廠（場）。
二、娛樂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經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得依下列規定按次或按日連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至符合噪音管制標準時為止；其為第十條第一項取得許可證之設施，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一、工廠（場）：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二、娛樂或營業場所：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營建工程：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四、擴音設施：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五、其他經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限期改善之期限規定如下：
一、工廠（場）不得超過九十日。
二、娛樂或營業場所不得超過三十日。
三、營建工程不得超過四日。
四、擴音設施不得超過十分鐘。
五、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公告之場所、工程及設施，其改善期限由主管機關於公告時定之，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法人或非法人之場所、工程或設施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處罰其實際從事行為之自然人外，並對該法人或非法人之負責人處以各該款之罰鍰。」
第 35 條：「未於依本法所為通知補正或改善之期限屆滿前，檢具補正資料、符合噪音管制標準或其他符合本法規定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者，視為未完成補正或改善。
未於本法規定期限屆滿前完成補正或改善者，其按日連續處罰之起算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成認定查驗方式、法規執行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噪音管制標準
第 1 條：「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3 條：「噪音音量測量應符合下列規定：……六、測量地點：……（四）測量擴音設施時，以擴音設施音源水平投影距離三公尺以上，主管機關指定之位置測量之。若移動性擴音設施前進時，測量地點以與移動音源最近距離不少於三公尺之主管機關指定位置測量之。……」 [24:  保護規範理論的操作：第1條立法目的、第9條(行為規範)、第24條(法律效果)]  [25:  直接以基本權作為公法上權利；適足居住權？或健康權] 

參、行政命令
104司法官[footnoteRef:26] [26:  類似案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11年度簡上字第174號] 

三、某直轄市為保護其轄區內的河流魚類，遂依據漁業法公告禁漁之範圍，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5 日公告（以下簡稱「禁漁公告」），其內容如下：
1.公告機關：○○市政府。
2.公告依據：漁業法第 44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
3.禁漁範圍：全市境內的河流及其支流至河流進入海口為止。
4.禁漁期間：自民國 101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5.規定事項：前項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包括徒手或以釣竿垂釣）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依漁業法第 65 條第 5 款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6.基於學術研究、教育或防洪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市民 A 於民國 101 年 4 月 5 日一如往昔，臨溪以釣竿垂釣自樂，才剛釣到一尾魚，即被市政府農業局漁業課之人員發現，市政府於同年 4 月 9 日處以（新臺幣）3 萬元之罰鍰。A 主張，單純以釣竿垂釣，對魚類生態並不至於發生影響，市政府應該檢討此一禁漁措施嚴重剝奪人民「接近自然」之基本權。請問：
（一）A 之主張其具有「接近自然」之基本權，是否有憲法上的依據？（10 分）[footnoteRef:27] [27:  環境權？憲法增修條文] 

（二）此一「禁漁公告」性質為何？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又，該公告之禁止事項是否違反其他憲法原則？（25 分）[footnoteRef:28] [28:  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正當程序] 

（三）A 如於同年 4 月 13 日就其受罰鍰之處分及「禁漁公告」提起訴願，未獲救濟而提起行政訴訟，於行政訴訟程序中，A 主張該「禁漁公告」違憲，行政法院亦贊同該見解，可為如何之裁判？（15 分）
參考法條：
漁業法第 44 條
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
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
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
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
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
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止。
九、其他必要事項。
漁業法第 65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依第九條規定所加之限制或所附之條件者。
二、違反依第十四條規定公告之事項者。
三、違反依第三十六條或依第三十七條規定所指定或限制之事項者。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申請執照者。
五、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之一者。
六、拒絕、規避或妨礙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檢查，或對檢查人員之詢問，無正當理由拒不答覆或為虛偽之陳述者。
七、違反依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訂定之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者。
八、違反主管機關依本法發布之命令者。

100律二(二)
（二）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甲財團法人檢驗中心辦理某項商品驗證業務，甲於辦理相關驗證業務時，發布法規命令，要求廠商於申請驗證時，須提出該商品之全部詳細成分以及原料來源，否則不予受理。乙廠商向甲申請驗證其 A 產品時，主張該商品之詳細成分涉及業務秘密而拒絕提出，甲因而不受理乙關於 A 產品之驗證申請。問：（25 分）
（1）甲發布之法規命令是否合法？若乙對甲之不受理決定不服，應如何救濟？若此案件進入行政訴訟程序，行政法院認為此法規命令之合法性有疑義時，應如何處理？[footnoteRef:29]
（2）若有權訂定法規命令之經濟部，並未自行訂定對受託之法人或團體之資格要件、審查、監督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法規命令，而是委任其所屬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問：經濟部之委任是否合法？[footnoteRef:30]
（3）若有權訂定法規命令之經濟部，並未訂定法規命令，而是訂定行政規則替代該法規命令，問：此項作法是否合法？[footnoteRef:31] [29:  委託私人行使公權力；得否發布法規命令？訴願被告為何者？行政法院認法規命令違法之處理模式；]  [30:  轉委任之授權；釋524]  [31:  同釋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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